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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公 去l立 
‘二才 

2019 年 第 23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公告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决

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8) 47 号）有关要求，现将自然资源部决定取

消的 14 项证明事项（见附件）予以公布，自公告之日起停止执

行。取消的证明事项涉及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按程序修改， 

另行发布。 

附件：1．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取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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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取消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1
  

中方控股的证明

文件 

资
请

，
控
  

、
测
需
股

合
绘
要
的

作
资

提
证

企

质
交

明

业
 
中

文

合
申

时
方
件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38号） 
第九条“合资、合作企业申请测绘资质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二）中 
方控股的证明文件（只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的，需提供外方投资
者投资比例不超过50％的证明文件） 

作
资
提
证
 

企
质
交

明
  

、
测
不
股

合
绘
再
的

业
 
中
文

资
请

，
控

。
 
 

合
申

时
方

件
  

9
'
 
 

近
  
五质
 
年
量
 
内

事
 
无
故
 
安

证
 
全
明
 

请

工

、
质
近
 

害

、
监
要
无
故

地
程

施
时
五

质

灾
查

和
需
内
事

质
勘
工

，
年
量

治
设

理
提
安

证

申
理
计

资
交

全
明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 
30号）第十三条“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资质的单位， 

应当在审批机关公告确定的受理时限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 
材料： 	（九）近五年内无安全、质量事故证明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1号）第
十条“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应当在公告确定的受理时 

限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九）近五年内无质量 
事故证明 

请

工

、
质
近
 

害

、
监
再
无
故

地
程

施

时
五

质

灾
查

和
不
内
事

质
勘
工

，
年
量

治
设
理

提
安
证

申
理
计
资
交

全
明
  



附件2 

上 ～ 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取消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法定代表人的简
历及任命或者聘
任文件 

初次申请测绘资
质，需要向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交法
定代表人的简历及
任命或者聘任文件 

《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 （国测管发（ 
2014) 31号）中《测绘资质管理规定》第九条“初次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法定代表人的简历及任命或者聘任文件 

测
再
人

或

绘
提
的

者

资
交

简
聘

申

’
代
任
件

请

不
表
命

。
 
 

次
时
定

及
文

初
质
法

历
任
  

「
』
  

测绘仪器检定证 

}5 

绘
测
需
管
以

部
器

检

请
晋

时
源
省

主
绘

具

申
请
级
资

经
源
测
出

测
升

’
主
级
管

仪
的

质
资
向

门
自

认
定
证

资

绘
要
部
上
门

检
定

初

、
质
自
提
然
可
单

书

次
申
等
然
交
资
的

位

。
 
 

《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 （国测管发〔 
2014) 31号）中《测绘资质管理规定》第九条“初次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三）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所有权证 
明及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测绘仪器检定单位出具的检 
定证书 	”；第十条“申请晋升测绘资质等级的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的原件扫描件： 	（二）符合要求的仪器设备所有权证明及省级以上测绘 
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测绘仪器检定单位出具的检定证书 

次

、
资
再
上
部
仪

具

申
申

质
提
自
门

器
的

测
晋

级
经
资

可
定
定

资

测

’
级
主
测
位
书

绘
升
时

省
源
的
单
证

请
请
等
交

然
认
检
检

初
质
绘
不
以

管
绘
出

。
 
 

q口
 

人作
 
员
年
 
技
限
 

专
术
证
 
业
岗

明
 
技
位
材
 
术

工
料
 

质
资
向

门
相
工

初

、
质
自
提
关

作

申
请
级
资

符
业
限

请
晋
时

源
合
技
证

资
绘
要
部
的

位
料

测
升

’
主
要
术
明

次
申
等
然
交

专
年

绘
测
需

管
求
岗

材
  

《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 （国测管发〔 
2014) 31号）中《测绘资质管理规定》第九条“初次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二）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 
份证，毕业证书与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材料或者任职资格 
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材料 	”；第十条“申请晋升测绘 
资质等级的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一）符合要求的专业
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毕业证书与测绘及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材料
或者任职资格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材料 

次

、
资
再
技
限

绘
升
时
关

工
料

初
质
绘
不
业
年

申
申

质
提
术
证

请
请
等
交

岗
明

测
晋

级
相
位
材

资

测

’
专
作

。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4
'
 

 

申请宅基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
转移登记申请人
身份证明 

申请宅基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转移
登记，需要提交互
换双方为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材料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国土资

规〔 2016 ) 6号）关于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的材 
料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材料，包括 	（3）集体经济 
组织内部互换房屋的，提交互换协议书。同时，还应提交互换双方为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材料 

由不动产登记机
构向村集体经济
组织了解双方是
否为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 

尸f
l
  

居
宅
法
权

口
)
合
产

民
基
取
情

户
侨
屋
屋

非
‘

地
得
况

业
华

房
房
明

农
含
及
和
证
 

申请确认非农业户
口居民（含华侨） 
原在农村合法取得
的宅基地及房屋权
属时，需要提供由
农民集体出具并公
告无异议的宅基地
及房屋合法取得和
房屋产权情况证明 

《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 （国土资发（2011) 178号）“六、严格 

规范确认宅基地使用权主体 	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合法取 
得的宅基地及房屋，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经该农民集体出具证明并公告无
异议的，可依法办理土地登记，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

利人为非本农民集体成员’。” 

记
经
屋
化

产
集
解

有

机
济
产
情

登
体
房
变

动
村
了
否

不
向
织

是

。
 
 

由
构
组
权
况
 

八匕
 

无权属来源证明
的宅基地使用情

况和现状证明 

办理宅基地确权登
记时，对于没有权
属来源证明的宅基
地，需要由所在农
民集体或村委会出
具土地历史使用情
况和现状证明。 

《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 （国土资发〔2011) 178号）“六、严格 

规范确认宅基地使用权主体 	对于没有权属来源证明的宅基地，应当查明 
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并公告30天无异议，经乡 
（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审定，属于合法使用的，确定宅基地
使用权。”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
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6) 191号）“十、规范没有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的
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程序。对于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宅基地，应
当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由所在农民集体或村委会对宅基地使用权
人、面积、四至范围等进行确认后，公告30天无异议，并出具证明，经乡 
（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审定，属于合法使用的，予以确权登

记。” 

由不动产登记机
构向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村委会了

解权属有关情况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
 ．
  

无权属来源的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 
情况和现状证明 

办理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确权登记，对
于没有权属来源证
明的集体建设用
地，需要提供由村
委会出具的土地使
用情况和现状证明 

《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 178号）“八、认真 
做好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对于没有权属来源证明的集体建 
设用地，应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认定合法使用的，由村委会出具
证明并公告30天无异议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审
批，确权登记发证。” 

由
构
土

和

不
向

地
现

记
了

历
况

动
村
权
状

机
解
史

。
 
 

产
委

属
等

登
会
的

情
  

8
  

中外合作开采石 
油资源企业缴纳 
补偿费证明文件 

作
业

要
费

合
企
需

偿

开
申
提
的

石
年
缴
明

采
请
供

证

油
 

纳
文

中
资

检
了

件

外
源

，
补

。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2012) 14号）“六、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企业开发利用
情况年检需提交缴纳补偿费的相关票据和合作开采石油资源合同文本等相关
材料，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是否已按要求缴纳补偿费的证明文件。 
未有证明文件的，年检不予通过，不予办理其采矿权的延续、变更、转让等
申请。” 

信
方
 
息
式
 

过

一尔
行
 

通
公
进
 
矿
公

监
 
业
开
管
 
权
的

。
 
 

9
  

未压覆重要矿产
资源证明 

在
地
提

产

单
目

需
要

位
用
要

矿

办
审
供
资

理
批
未
源

建
 

压
证

设
项

，
重

。
 
 

建
设

时
搜
明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0) 137号）“四、规范报批要求 按本通知规定由
国土资源部负责审批的，建设单位应履行以下手续： （一）建设项目选址
前，建设单位应向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查询拟建项目所在地区的矿产
资源规划、矿产资源分布和矿业权设置情况，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
为建设单位查询提供便利条件。不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由省级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未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证明；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建
设单位应根据有关工程建设规范确定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范围，委
托具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编制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 
..． " 

进一步加强部门
之间信息共享。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10 申请使用基础测
绘成果证明函 

用

’
关
函
的

基
需

单

，
真

请
果
盖
证
单

申
成

加
的
请

础
要
位
证
实

测
提
公

明
性

使
时
有
明
位

绘
交

章
申

。
 
 

《关于印发＜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测法字〔 
2006) 13号）第九条“申请使用基础测绘成果，应当提交《基础测绘成果使
用申请表》及加盖有关单位公章的证明函，属于各级财政投资的项目，须提
交项目批准文件。证明函按如下规定出具： （一）申请使用的基础测绘成果
属于国家测绘局或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审批范
围的，应当提供申请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函； （二）申请使用的基础测绘成果属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
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审批范围的，应当提供申请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测绘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函； （三）属于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的申请人，应当
提供其所属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单位司（局）级以上机构出具的证明函。其 
中，申请无偿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由中央国家机关、单位或者办公厅
另行出具公函； （四）属于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申请人，应当提供其所属师级
以上机构出具的公函。” 

申请使用基础测
绘成果时，不冉
提交加盖有关单
位公章的证明函 

海域使用申请人
资信证明 

申
或
期

，
信
 

域
使
权
让

关
  

、
用
续
时
资
 

申
请

者

、
需
证

使
时
域
更
提
材

用
海
使

、
供
料

请
临
海
变

要
明

海
域

用
转

相

。
 
 

《关于印发（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海发〔2006) 27号）第十 
七条“申请使用海域的，提交下列材料： 	（三）资信等相关证明材料 
" ；第二十五条“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需要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至迟 
于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向审核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三）资信等相关证明材 
料”；第二十六条“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变更海 
域使用权人的，应当向审核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六）相关资信证明材料 
" ：第三十九条“转让海域使用权的，转让双方应当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 
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五）受让方资信证明材料 
《关于印发（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海发〔2003) 18 
号）第七条“申请临时海域使用的，应当提交海域使用申请书和资信证明… 
..． " 

用
时

海

、
，
资
 

海
海
域

变
不

信
 

域
域

使
更
再

证
  

、
使
用

、
提
明

使
临
者
期
时
关

。
 
 

请
请
或

续
让

相
料

申
申

用
权
转
交

材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1
2
 

 

北员
 
极
身
 
考
体
 
察

健
 
活

康
 

南
动
证
 
、
人
明
 

极
需
体
 
开
提
健
 

北

’
身

。
 
 

赴
察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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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理规定）的通知》 

（海办发〔2014) 18号）第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赴南极开展本

规定第三条所列考察活动前，应当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8．南极考察人员身体健康证明材料 
《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理规定》的通知》（国海

规范〔2017) 12号）第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赴北极开展本规定

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的1、 2种考察活动前，应当向国务院海洋主 

管部门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六）活动者名单、身份 

证明材料及身体健康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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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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